
裁判字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度訴字第 233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02 月 04 日

案由摘要：市區道路條例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3年度訴字第 233號

                                民國 104年 1月 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尹博煙      

            尹博連      

被      告  臺南市○○區公所                 

代  表  人  顏能通       

訴訟代理人  林任應      

            黃啟勝      

上列當事人間市區道路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南市政府中華民國

103年 4月 18日府法濟字第 103033614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尹博煙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陳成文，於訴訟審理中變更為顏能通，

    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下稱麻豆分局）於民國 102

    年 10月 2日接獲民眾陳情臺南市○○區（下稱○○區）○○

    里（下稱○○里）6號之 6前空地有民眾停車阻礙出入情形，

    該分局乃以 102年 10月 15日南市警麻交字第 1020507951號函

    ，請被告釐清○○里 6號之 6至 6號之 7及○○里 7號之 10至 7號

    之 14前土地是否為道路範躊，被告則以 102年 10月 21日所農



    建字第 1020677836號函（下稱被告 102年 10月 21日函）復上

    開門牌前之道路屬○○區○○都市計畫 10m計畫道路，雖現

    況道路尚未依計畫寬度開闢完成，但現有 AC路面係供公眾通

    行之道路並由被告維護。該分局遂認原告尹博煙於 102年 10

    月 23日在上開地點停放車輛係屬違規予以舉發，並由臺南市

    政府交通局以 103年 1月 20日南市交裁字第 75-ST0601913號裁

    決書處共展商店（負責人為原告尹博煙）新臺幣 900元罰鍰

    （舉發違反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6條第 1項第 6款

    規定）。嗣原告尹博連以 102年 10月 27日聲字第 102102701號

    聲請書函向被告主張現址雖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惟現況迄未

    徵收，原告仍能為原來使用，並申請刨除原告 2人所共有之

    ○○區○○段 342-44地號土地（102年地籍重測後改為鎮南

    段 37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地面柏油，被告乃以 102年 11月

    19日所農建字第 1020755136號函請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查明該

    局於系爭土地施作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前之現況為何、

    是否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經該局以 102年 12月 3日

    南市水污工字第 1021000678號函復，表示系爭土地進行污水

    管線接管工程施工前，未獲告知該地係屬私有，且因僅損及

    原有 AC路面，故於工程完成後依原狀復舊。其後原告再以 10

    3年 1月 3日民聲字第 102122401號聲請更正書函，要求被告更

    正 102年 10月 21日函。被告則復以 103年 1月 16日所農建字第

    1030032040號函（下稱 103年 1月 16日函），認系爭土地為官

    田區○○都市計畫編號 7-19（10M寬）計畫道路，並無因未

    徵收而不提供公眾通行之情形，核屬市區道路範圍，由其負

    養護責任並無疑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系爭土地為原告 2人所有，雖名為計畫道路用地，惟政府

      對系爭土地迄今未完成徵收，原告實可請求被告解編，惟

      基於地方發展善意，於未妨礙他人或四鄰通行之情況下，

      將自有待修小貨車停置於自有土地，竟遭轄管警方舉發開

      單制止。實則本件之爭端在於被告對計畫徵收之人民私有

      土地，尚未完成徵收之前，即以行政命令擅自消滅人民之



      私有土地；再者，系爭土地既遭徵收為計畫道路用地，然

      該計畫道路迄未開通，路面延伸至系爭土地即終止，成為

      無尾巷道，人車至此止步，何來阻礙人車通行情事？被告

      顯以不當公權力剝奪土地所有權人之車輛停置。

（二）按都市計畫法第 50條第 1項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未

      取得前，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其立法精神無非考量

      土地在完成徵收，作為公共設施前，原土地所有人猶保有

      該遭計畫徵收土地之使用權；後段載明前項臨時建築之權

      利人，經地方政府通知開闢公共設施並限期拆掉回復原狀

      時，應自行拆除，其不自行拆除者，予以強制執行拆除。

      對土地所有人已有明確之約束，絕非被告對未完成徵收程

      序之使用認定。另系爭土地於編列為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

      時，仍屬臺南縣○○鄉○○村，是否有臺南市市區道路管

      理自治條例之適用，尚有疑義。

（三）被告主張系爭土地之現況雖未依計畫寬度及長度完成開闢

      及徵收，但已鋪設柏油路面供公眾使用，經其詢問周邊住

      戶，均表示 80年間已經由系爭巷道往來通行，期間並無發

      生該巷道有不作道路通行之爭議情事，且由 89、97、99年

      間之航照圖，亦可明確看出系爭巷道供作公眾通行達 10多

      年云云。僅係被告欲將系爭巷道因所有權及周邊四鄰通行

      衍生之爭端，推與周邊四鄰，並未具體提示法源依據。且

      系爭土地係由原告自行鋪設柏油作為家人停車使用，未曾

      變更過其用途，被告從未對系爭土地進行修築、改善、養

      護、挖掘，絕非被告所稱作為公眾通行道路使用。而原告

      續行使用系爭土地之過程，從未影響周邊四鄰之通行，一

      來道路並未開通，二來系爭土地位在道路末端，符合「但

      得繼續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規定。

      加諸得為通行之巷道之長度、寬度，自應考量土地所有權

      人之權益，不應任周邊四鄰予取予求。

（四）系爭土地既係作為私人停車使用之目的，非為不特定之公

      眾通行所必要，未具公用地役關係，自非屬「未產生經濟

      效益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既成道路認定標準

      」第 3條所規定之未產生經濟效益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



      用地役關係既成道路。再依最高法院 69年度台上字第 400

      號判決，既成道路必須為供公眾通行而開設，若為自己或

      特定他人通行而開設，縱使附近居民有順便利用該道路通

      行之情形，亦僅因自己或特定他人通行之反射作用所致，

      殊難謂該道路已成為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而因時效而取得

      公用地役權。另因時效而取得地役權之要件，除須具備一

      般取得時效要件外，必須繼續提供民眾通行而又有表現狀

      態者為限，表現而不繼續，或繼續而不表現，均不能依時

      效而取得地役權。次依最高法院 69年度台上字第 740號判

      決見解，利用他人巷道通行之行為，因需用人每次之行為

      而行之，認係不繼續，不得依時效而取得地役權。依內政

      部 60年 11月 27日台內地字第 429811號代電及所附最高法院

      判決，行政機關於認定私有道路（土地）已否因時效而取

      得公用地役權時應注意該道路（土地）是否為公眾通行所

      必需，否則亦不得認定為既成道路，以免所有人無端受損

      。本件系爭土地附近住戶均有相關道路可通行，系爭土地

      非為公眾通行所必需，被告遽將系爭土地認定為供公眾通

      行之既成道路，實有未洽。

（五）被告以臺南市政府 101年 12月 21日府工公養一字第 1011008

      7867號公告稱其對系爭道路土地負修築、改善、養護、挖

      掘之維護責任無疑義云云。惟系爭土地自被告公告徵收後

      ，被告從未行修築、改善、養護、挖掘等利民動作，路面

      鋪設、溝渠設施均未能提出證明，僅以周邊四鄰未經查證

      之說詞自圓其說等情，並聲明求為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經查系爭位於○○里 6號之 6、6號之 7及 7號之 10至 7號之 14

      號門牌前之道路（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乃被告轄區○○

      都市計畫編號 7-19（10M寬）計畫道路，目前之現況即作

      為道路，供不特定人往來通行使用，該地雖尚未依計畫寬

      度徵收開闢完成，惟現有之 AC路面已由西北側之 12M計畫

      道路開始，往東南側經門牌○○里 7號之 10至 7號之 14，延

      伸至門牌○○里 6號之 6及 6號之 7房屋前，而現該地之 AC路



      面及排水溝係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施作污水下水道工程後，

      為復舊路面而施作。又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之工程係 100年 1

      0月 31日完工，其施工之前後，被告從不曾接獲民眾主張

      該計畫道路因未徵收而不提供供公眾通行之情事，從而，

      被告基於事實現況與查證結果，函復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

      豆分局所詢，當無違誤。

（二）又「既成為公眾通行之道路，其土地之所有權，縱未為移

      轉登記，而仍為私人所保留，亦不容私人在該道路上起造

      任何建築物，妨害交通。原告所有土地，在 20餘年前，即

      已成為農路，供公眾通行，自應認為已因時效完成而有公

      用地役關係之存在，則該農路之土地，即已成為他有公物

      中之公共用物。原告雖有其所有權，但其所有權之行使，

      應受限制，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原告擅自將已成

      之農路，以竹柱、鐵線築為圍籬，阻礙交通，意圖收回路

      地，自為法所不許。」最高行政法院著有 61年判字第 435

      號判例可稽。準此，土地如成為道路而供公眾通行且達數

      十年之久，則應認為已因時效完成而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故若已成為公眾通行之道路，其土地之所有權縱未為移

      轉登記，而為私人所保留，仍負有供公眾通行之社會義務

      。本件系爭道路現有之 AC路面係自西北側之 12M計畫道路

      開始，往東南側經門牌○○里 7號之 10至 7號之 14之房屋前

      ，延伸至門牌○○里 6號之 6及 6號之 7之房屋前，並非僅原

      告所有之土地鋪設，且該道路之柏油路面係貫穿整條巷道

      ，鋪設情況整體而一致，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 AC路面及

      排水溝乃其私人鋪設，僅供神明壇信眾通行云云，顯與事

      實不符，即非可採。又據被告詢問系爭巷道周邊住戶，渠

      等一致表示於 80年間購買該地房屋時，即有系爭道路存在

      ，渠等藉以往來通行數十年，另參酌 89年、97年、99年間

      航照圖，亦可明確看出系爭土地供作道路通行使用已達 10

      多年，職是，依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9條：「

      土地所有權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使用現有巷道，

      管理機關並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之規定，與前揭最高

      行政法院判例意旨，堪認系爭土地雖尚未經政府徵收，然



      原告其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限制，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

      目的。

（三）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所畫定之計畫道路，屬「公共設施保

      留地」，其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依本

      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

      但得繼續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為之。

      即說明系爭土地指定為「計畫道路」，如已作道路使用即

      不得妨礙道路之通行使用；若尚未作道路使用得繼續原來

      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系爭土地依原告 103

      年 1月 3日民聲字第 102122401號聲請更正書函說明一，已

      明確表示系爭土地依其自由意願下闢作道路通行使用，故

      系爭土地之使用結果已與都市計畫指定目的之使用一致，

      原告雖主張系爭土地在未完成徵收前可自由使用其土地，

      但其使用情形應不得妨礙道路通行使用。

（四）另依市區道路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都市計畫區域

      內所有道路即為市區道路。系爭巷道為○○區都市計畫指

      定之 10M計畫道路，現況已鋪設柏油路面供作公眾通行之

      道路，已達 10餘年且無中斷，已符合該條例所指之「市區

      道路」。再依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及臺南市政府

      101年 12月 21日府工公養一字第 1011087867號公告，「市

      區道路」委任區公所辦理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挖掘

      之規定，故被告應負系爭巷道之維護責任並無疑義。

（五）系爭土地乃被告轄區之計畫道路，屬供不特定公眾往來通

      行之現有巷道，被告係依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1條、第 4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項、第 7條、第 9條規定，及

      臺南市政府 101年 12月 21日府工公養一字第 1011087867號

      公告，對系爭道路應負養護責任，洵堪認定。被告就系爭

      巷道使用權爭議，基於事實現況與查證結果，函復麻豆分

      局所詢，於法有據。原告聲請更正該函內容之主張實無可

      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告聲請書函、聲請更正書函、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被

    告 102年 10月 21日所農建字第 1020677836號函、103年 1月 16



    日所農建字第 1030032040號函附本院卷可稽，足堪認定。茲

    兩造所爭執者厥為系爭土地是否為市區道路？本院判斷如下

    ：

（一）經查，原告尹博連以 103年 1月 3日民聲字第 102122401號聲

      請更正書函，請求被告將其 102年 10月 21日函說明二更正

      為「○○區○○段 342-44地號現堪結果；AC路面及排水溝

      係屬私人原有自行鋪設，原道路未依計畫寬度開闢完成；

      現有該筆土地之 AC路面係屬私人土地，暫時供神明壇信眾

      通行，故該道路 AC路面未屬○○區公所維護。」被告以 10

      3年 1月 16日函復原告略以：「主旨：有關臺端聲請更正本

      所 102年 10月 21日所農建字第 1020677836號函說明二案，

      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三、另查上述門牌前之道

      路為本區○○都市計畫編號 7-19(10M)計畫道路，現況道

      路尚未依計畫寬度開闢完成，然現有之 AC路面，由東北側

      之 12M計畫道路開始往西南側經門牌○○里 7號之 10至 7號

      之 14，延伸至門牌○○里 6號之 6及 6號之 7前之 AC路面，查

      為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辦理污水下水道路工程時依原狀 AC路

      面復舊，該工程於 100年 10月 31日完工後，本所均未曾接

      獲民眾反映該計畫道路因未徵收不提供公眾通行之情事；

      亦詢問該周邊住戶表示於 80多年購買房屋時該道路即已存

      在並供通行使用。四、次查市區道路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本區○○里 6號之 6至 6號之 7及○○里 7號之 10至 7

      號之 14前道路屬『市區道路』範圍，爰依臺南市市區道路

      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第 7條及臺南市政府 101年 12月 21日

      府工公養一字第 1011087867號公告函，市區道路委任區公

      所辦理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挖掘之規定，本所應負

      養護責任並無疑義。五、綜合上述，本所函復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麻豆分局 102年 10月 15日所農建字第 1020677836號

      函說明二，並無需更正之處。‧‧‧。」等語，有原告尹

      博連 103年 1月 3日聲請更正書函、被告 103年 1月 16日函附

      本院卷可稽。經核被告上開 103年 1月 16日函文內容，除對

      於原告申請更正被告 102年 10月 21日函說明二之內容，為

      否准之表示。其否准之理由係認○○里 6號之 6至 6號之 7及



      ○○里 7號之 10至 7號之 14前道路(包括系爭土地在內)屬「

      市區道路」範圍，被告應負養護責任（該函說明四），故

      被告 102年 10月 21日函說明二，並無需更正之處。本院認

      被告 103年 1月 16日所農建字第 1030032040號函所載內容提

      及系爭土地未接獲民眾（地主）反映因未徵收而不提供公

      眾通行，且週邊住戶表示民國 80多年時，該道路即已存在

      並供通行等語，並進而認其屬「市區道路」範圍，已具有

      確認系爭土地為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道路之確認性行政處

      分之性質，是原告對該確認性行政處分，經履行訴願程序

      後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尚無不合。

（二）又按「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

      定之。」「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行政程序

      法第 11條第 1項及第 5項定有明文。可知行政程序法要求行

      政機關之管轄權，須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

      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並同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

      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其認無管

      轄權者，應即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又

      同法第 111條第 6款所規定行政處分無效事由之一之「未經

      授權而‧‧‧缺乏事務權限者」所稱之「缺乏事務權限」

      ，係指重大明顯情形，如非屬重大明顯情形，行政處分未

      經授權而缺乏事務權限者，為得撤銷而非無效（前大法官

      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 10版第 410頁），此

      乃基於行政機關體制之複雜性及管轄權錯誤識別之困難性

      ，及其立法意旨，為確保行政機能有效運作，維護法之安

      定性並保障人民之信賴，當係指行政處分之瑕疵已達同條

      第 7款所規定重大而明顯之程度，諸如違反權力分立或職

      權分配之情形而言（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237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一、

      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

      ，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

      口集居區域內所有道路。」「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市區道路條例第 2條及第 4條分別定有明文。前



      揭第 4條之規定乃縣市自治事項授予之規範，縣市政府就

      此事項即得本於團體權限及自主組織權之行使而為內部機

      關權限之劃分。觀諸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1條

      規定：「臺南巿（以下簡稱本巿）為明確釐定本市市區道

      路及其附屬設施分工權責、設施維護、使用管制等事項，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第 1

      項）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各管理機關業

      務權責劃分如下：一、工務局：（一）市區道路之修築、

      改善、養護及挖掘。（二）共同管道、照明設施、行道樹

      、橋樑、涵洞與隧道之設置、管理及維護。（三）公共設

      施使用市區道路及建築使用市區道路之管理。．．．。三

      、都市發展局：現有巷道之認定．．．。（第 2項）前項

      第 1款、第 2款業務，必要時得委任或委託區公所或其他機

      關辦理。」又臺南市政府 101年 12月 21日府工公養一字第 1

      011087867號公告：「公告『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

      例』第 4條委任區公所事宜，並自『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

      自治條例』公布日生效。‧‧‧公告事項：一、臺南市東

      區、中西區、南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 6區 8公尺以下

      （含 8公尺）道路委任區公所辦理道路之修築、改善，另

      31區道路（除委由交通部公路總局管養道路外）均委任區

      公所辦理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挖掘。二、臺南市東

      區、中西區、南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 6區巷、弄內

      道路之行道樹委任區公所管理維護，另 31區行道樹（除委

      由交通部公路總局管養行道樹外）均委任區公所管理維護

      。三、委任臺南市各區公所（除東區、中西區、南區、北

      區、安平區、安南區計 6區外）辦理照明設施、橋樑、涵

      洞與隧道之管理及維護。」由上開規定可知，市區道路條

      例第 2條僅就何種道路屬市區道路予以規定，惟未對「道

      路」有所定義。而同條例第 4條既授權縣市政府得就市區

      道路相關事項為內部機關權限之劃分，則依臺南市市區道

      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之規定，臺南市之市區道路現有巷

      道之認定權限係劃分予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而市區道

      路之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等事項則劃分予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後再委任區公所即被告辦理。是被告僅有前述市區

      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共同管道、照明設施、

      行道樹、橋樑、涵洞與隧道之設置、管理及維護及公共設

      施使用市區道路及建築使用市區道路之管理權限，至關於

      現有巷道之認定，屬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之權責，被告

      並無認定權限。另臺南市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要

      點第 2點雖規定申請人申請現有巷道之認定應檢附文件向

      區公所提出申請，然該要點限於「非都市土地」，且係本

      於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條之授權，而臺南市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第 6條第 1項則規定「本自治條例所稱現有巷

      道，指非都市計畫道路，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是上開要點亦不適用於本件屬於都市計畫道路範圍之

      系爭土地。準此，被告於 103年 1月 16日函，對於○○里 6

      號之 6至 6號之 7及○○里 7號之 10至 7號之 14前土地(包括系

      爭土地在內)是否屬市區道路，並無認定之權限即逕自認

      定屬「市區道路」範圍，自屬對缺乏事務權限之事項予以

      實質認定而作成本件確認性行政處分。因被告依法係欠缺

      事務權限，而此欠缺事務權限之情事，其瑕疵並非明顯重

      大而一望即知，揆諸上開說明，尚難認係無效處分，而屬

      有效而得撤銷之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五、綜上所述，被告 103年 1月 16日函既對欠缺事務權限之事項即

    系爭土地是否屬市區道路予以認定，並進而作成本件確認性

    行政處分，自屬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遞予維持，亦有

    未洽。原告雖未執此指摘，惟事務權限之有無為本院應依職

    權調查之事項，爰將原處分、訴願決定均予撤銷，以資適法

    。又被告 103年 1月 16日函既因欠缺事務權限而撤銷，則兩造

    所為關於實體事項之主張，本院即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

    1項前段、第 218條，民事訴訟法第 385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4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呂 佳 徵



                                    法官  張 季 芬

                                    法官  吳 永 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 241條之 1第 1項前段）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 1項但書、第 2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之一者，得不│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委任律師為訴│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列情形之一，│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經最高行政法│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院認為適當者│  。                            │

│      ，亦得為上訴│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審訴訟代理人│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4     日

                                  書記官  李 建 霆

資料來源：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4年版）第 21-34頁


